
移动PCR方舱实验室基本要求
一、详细配置要求（单套配置）
	项目
	名称
	规格
	单位
	数量

	1.1舱体
	1.1.1主体
	长度≧13000（mm）
宽度≤2550（mm）
舱体具备独立设备门 
	套
	1

	
	1.1.2分区
	三区：试剂准备区、样本制备区、扩增分析区，三区相互独立
	套
	1

	
	1.1.3新风系统
	每小时不少于12次换气
	套
	1

	
	1.1.4排风系统
	每小时不少于12次换气
	套
	2

	
	1.1.5报警装置
	一键呼叫按钮，舱外报警显示
	个
	3

	1.2电气
	 UPS电源
	≥10kw，独立供电
	套
	1

	1.3移动设施
	挂车
	车身长度：≤13.95米
车身宽度：≤2.55米
带液压联动支腿及工具箱
	台
	1


检测设备配置如下：
	
	实验设备部分

	1.4实验室分区
	设备名称
	功能
	数量

	1.4.1试剂准备区

	单人超净工作台
	配液洁净空间
	1

	1.4.2样本制备区
	1.4.2.1  II级生物安全柜A2型 
	长度尺寸≥1200mm
	1

	
	1.4.2.2自动化分杯处理系统
	单日单台≧6000人份，耗材开放
	1

	
	1.4.2.3高通量核酸提取仪
	单日单台≧6000人份，试剂盒耗材开放
	1

	1.4.3扩增分析区

	1.4.3.1 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
	支持样品到报告全流程条码管理，追溯和辅助报告判断及报告输出
	1

	
	1.4.3.2 PDA样本信息采集仪
	支持微信自助录入个人信息,以及身份证,护照OCR拍照识别，兼容多种护照格式
	3

	
	1.4.3.3荧光定量PCR仪
	每台均≧96孔
	6

	1.1.4其他
	立式压力蒸汽灭菌器
	内循环式，容量50L
	1


二、设计依据
2.1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实验室检测技术指南（第三版）
2.2医疗机构临床基因扩增检验实验室管理办法2010
2.3 《生物安全实验室建筑技术规范》（GB 50346-2011）
2.4《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》（GB19489-2008）
2.5《传染病医院建筑设计规范》（GB50849-2014）
2.6《传染病医院建筑施工及验收规范》（GB50686-2011）
2.7《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准则》（WS233-2017）
2.8《方舱式核酸检测实验室通用技术规范》（T/CIQA 16-2021）
2.9《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8466-2005）
三、总体要求
移动方舱实验室的功能定位：用于本次新冠疫情防控，新发传染病检测，要求具有较强的机动性和环境适应性，能提供机动、安全、标准的微生物检验技术平台。
移动方舱实验室主要由挂车、舱体、空调送风空调净化系统、排风净化系统、给排水系统、医疗污水处理系统、电气系统、控制系统、灭菌装置和实验台等组成。
四、移动方舱实验室移动设施参数要求
	序号
	名称
	主要技术参数
	数量

	1
	挂车
	车身长度：≤13.95米
车身宽度：≤2.55米
整车重量：≥4.7吨
设计载重：≤40吨
车桥数量：3
车桥载荷：≤13吨
车轮材质：钢
车轮数量：12个
支腿：液压联动支腿
工具箱：≥1个
	2台


五、移动方舱实验室辅助设备列表（单套配置）
	辅助设备清单
	设备名称
	功能
	数量

	
	手动单道移液器（套）
	每套包含四支0.1-2.5ul、0.5-10ul、10-100ul、100-1000ul量程规格。可整支高压灭菌，附送移液器支架
	3

	
	8道手动移液器
	量程范围10-300ul可调，可整支高压灭菌，附送移液器支架
	4

	
	小型离心机
	具备多种离心转子，适用于2ml、1.5ml、0.2ml、0.5ml离心管和PCR用0.2ml*8*4排离心管
	3

	
	漩涡混合器
	振荡混匀
	1

	
	微孔板离心机
	使用96孔PCR板操作选用
	3

	
	-20℃&4℃低温冰箱
	≧180L
	2

	
	移动紫外灯
	对房间及设备外表面进行紫外消毒
	1

	
	条码打印机
	分辨率不低于200 DPI，包含碳带及条码打印纸5套
	1

	
	干热消毒箱
	样品灭活
	1

	
	台式高速大容量离心机
	具备多种离心转子，适用于5ml、10ml、15ml离心管
	1

	
	多管混匀仪
	多管混匀
	1

	
	8通道电动移液器
	量程0.5-10 µl可调1把,量程
10-100ul可调1把，耗材开放
	2

	
	条码扫描器
	读取条码，信息校对与录入
	10

	
	小型打印机
	支持无线连接
	1

	
	办公笔记本
	录入信息，连接系统
	6

	
	96孔微孔板混匀仪
	混匀样本
	1

	
	5G移动路由器
	支持5G网络
	1

	
	5G无线网卡
	支持wifi链接
	3

	
	医疗污水处理系统
	不低于10L/小时处理量, 带投氯等消毒装置，达到《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 18466-2005）
	1


8

